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

关， 既依法监督公安机关的刑事立

案和侦查活动， 又依法监督人民法

院的审判活动 。 刑法修正案 （十

一 ） 加大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力

度。 为此， 检察机关应当构建起多

层次、 立体式的涉民营经济产权犯

罪的平等保护体系， 以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 依法保护宪法第 11 条

确立的作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 ” 的民营企业的发

展。

● 探索并构建派驻检察， 切

实解决报案难的问题

● 强化立案监督， 防止应当

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

● 强化侦查监督， 既追赃挽

损， 保护被害民企合法权益， 又保

护侵权企业的权利， 支持其正当的

生产经营活动

● 立足审查逮捕、 审查起诉

主体职能， 纠偏源头上的选择性执

法

企业产权， 主要是指企业的所有权、 债

权、 知识产权。 《刑法修正案 （十一）》， 加

大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力度， 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 如职务侵占罪， 不仅量刑档次与贪污

罪的三个量刑档次几乎一致， 体现了立法技

术的进步， 使得相似罪名的刑罚协调平衡，

而且最高刑由原来的 15 年有期徒刑， 变成

无期徒刑。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挪用资

金罪， 也完善了量刑档次， 提高了法定刑，

并增加诉前退赃的减罪化处理情节。 骗取贷

款、 票据承兑、 金融票证罪， 以 “给银行或

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 的数额犯为

入罪标准， 删除了 “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情

节犯的入罪标准， 便于司法机关掌握。 侵犯

知识产权罪一共 7 个罪名， 修改其中 6 个罪

名 （假冒专利罪除外）， 还增加了 “商业间

谍罪”， 总体上入罪门槛降低， 法定刑提高，

加大了处罚力度。 这些修改都彰显对民营企

业的保护。

有人认为， 为了体现对民营企业的平等

保护原则， 应该把职务侵占、 挪用资金、 非

公受贿， 调整为与贪污、 受贿、 挪用公款相

同的起刑点。 笔者认为， 平等保护并不否定

入罪门槛的差异化， 宪法第六条规定了 “以

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

基本经济制度”。 刑法条文应当体现宪法的规

定。 同时， 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涉产权犯罪，

侵害的客体不同、 犯罪主体不同， 需要考虑到

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问题。 笔者认为，

平等保护是指刑事司法层面的平等保护， 而非

立法上的起刑点相同、 刑罚相同等平等保护。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认为， “刑罚不在于它

的严酷性， 而在于它的必定性。” 在检察工作

中， 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平等保护体现为：

1.?等受案。 国有资产遭受侵害时， 基本

上能受到较好的保护。 民营企业的权益受损

时， 往往存在着报案难的问题。 基层公安机关

认为属于经济纠纷， 而上级公安机关却认为犯

罪数额未达到本级受案标准， 属于基层公安管

辖， 或者上级公安机关认为构成犯罪， 但应当

由基层公安机关受案， 基层公安机关认为不符

合立案标准， 从而造成报案无门的情形。 对

此， 可以积极探索并构建公安指挥中心派驻检

察官制度， 由派驻检察官根据被害人的控告，

或者依据职权， 加强与公安经侦等部门的日常

协调， 以解决报案难的问题。

2.?等立案。 由于涉民营经济产权犯罪，

存在着相关利益纠葛或人情世故等问题， 容易

造成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 一些公安机关

还设定了立案门槛， 要求被侵害民企或代理律

师提供有关证据， 而这些证据如果没有侦查手

段， 仅依靠民企的调查能力很难获得。 为此，

检察机关应当强化立案监督工作， 控申部门和

刑检部门密切配合， 认真审查受害企业的控告

和相关材料。 对于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

的， 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 直至

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3.?等保护 。 由于涉民营企业产权犯罪

中， 不仅要保护受侵害企业的权益， 为其追赃

挽损， 同时也要保护侵权企业的权利， 支持其

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 为此， 检察机关应当强

化侦查监督， 引导公安侦查取证， 保证侦查活

动合法进行。 同时， 对于公安机关立而不查、

立而拖侦的情况， 应当催办、 介入， 确保侦查

活动合法， 不越权、 不侵权。

4.?止选择性执法。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

过程中， 应当防止因受害企业或者侵权企业与

公安的关系远近而产生的选择性执法问题，通

过对证据的审核把关、复核关键证据，纠正侦查

机关为谋取经济利益或者打击报复，插手民事、

经济纠纷的行为， 防止因为事实和证据审查不

严，为侦查活动简单“背书”而造成冤假错案或

者引发国家赔偿，侵害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

室副主任、 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民营企业涉产权犯罪平等保护的理解与适用
王延祥

日前， 有代表提交 《关于完善刑法相关

规定， 对拐卖儿童违法犯罪开展综合治理》

的建议引起热议。 他建议， 将拐卖儿童罪的

刑期起点参照绑架罪直接调整为十年以上，

并建议从源头上建立完善可追溯的身份识别

系统； 将新生儿指纹、 血型采集纳入初次身

份登记必备流程， 提高儿童生物识别率， 建

立全国联网的人口资料库。

这位代表的建议值得肯定， 但对拐卖儿

童犯罪进行综合治理时， 是不是必须依靠加

大刑罚的力度， 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拐卖儿童犯罪历来备受立法关注

我国 1979 年刑法并未专门规定拐卖儿

童的犯罪， 而是笼统地设置了拐卖人口罪，

刑期为 5 到 15 年有期徒刑。 1983 年， 面对

较为严重的拐卖人口现象， 全国人大通过了

《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

决定》， 将拐卖人口罪的最高刑期提高至死

刑。 为突出对妇女、 儿童权益的重点保护，

1991 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 《关于

严惩拐卖、 绑架妇女、 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

定》， 增设了 “拐卖妇女、 儿童罪” 和 “绑

架妇女、 儿童罪” 两个罪名。

1997 年刑法修订时， 将 《关于严惩拐

卖、 绑架妇女、 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中

的 “拐卖妇女、 儿童罪” 和 “绑架妇女、 儿

童罪” 合并为 “拐卖妇女、 儿童罪”， 起刑

点为 5 年有期徒刑， 最高刑期为死刑。 除此

之外， 为体现对收买者、 阻碍解救者的打

击， 又新设了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儿童

罪” 和 “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 儿童

罪”。 新增设的后两个罪名刑期最高为 3 年

有期徒刑， 且对于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 儿

童罪”， 还规定了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的条款。 后来， 在新的 “打拐热潮” 中， 随

着对收买被拐卖孩子的社会危害性的讨论，

2015 年 《刑法修正案 （九）》 对 “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 儿童罪” 进行修改， 删除原文中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的规定， 加大了收

买者的刑事责任。

初步统计， 自 1997 年以来， 有关部门

针对拐卖妇女、 儿童的犯罪， 制定或者颁布

的法律、 行政法规、 司法解释、 通知、 批复

等共 14 件， 这类犯罪成为刑法中各种规定、

解释最多的罪名之一。 可见， 无论是立法者

还是司法者对拐卖儿童犯罪都已经相当重

视， 严厉打击的呼声从未停歇过。

调整拐卖儿童罪起刑点应谨慎

1997 年刑法将 “拐卖儿童罪” 和 “绑

架儿童罪” 合二为一， 并明确拐卖的语义范

围包括绑架。

当然， 在刑罚方面， 刑法并未降低绑架

儿童者的刑事责任， 相反， 绑架者的刑事责

任反而增加了， 因为在 《刑法》 第 240 条的

规定中， 绑架儿童行为的起刑点就是 10 年

有期徒刑， 而普通绑架罪的起刑点后来从

10 年降到了 5 年有期徒刑。

由此可见， 立法者在刑法第 240 条关于

拐卖儿童罪的设置上， 对普通型拐卖和绑架

型拐卖作区分， 普通型拐卖起刑点是 5 年有

期徒刑， 绑架型拐卖起刑点是 10 年有期徒

刑。 相比绑架罪， 《刑法》 第 240 条已体现

出对儿童的特殊保护， 若再提高本罪的起刑

点， 不仅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还

可能遭受 “刑法包治百病” 的批评。

再者， 在现行刑法中， 起刑点为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犯罪还

没有出现， 就连故意杀人罪起刑点也仅 3 年

有期徒刑。 立法者将拐卖儿童罪的起刑点设

置在 5 年， 已经大概率杜绝了拐卖者被判处

缓刑的可能， 这种刑罚梯度的设置在刑法分

则各条来看， 已经非常之严厉了。

况且， 正如 “宝贝回家” 公益组织创始

人张宝艳所说， 经过全社会共同的努力， 目

前每年发生的拐卖儿童案件大概只有十几起，

且这些孩子基本都能被找回。 事实上， 早在

2009 年 5 月， 公安部建立 “全国公安机关查

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 并联合微

博等社会化媒体一起打拐 ； 在这个 “打拐 ”

DNA 数据库的警用平台上， DNA 信息可以自

动检索 “碰撞”， 警方可以异地查询， 网上比

对来帮助受害者查找到部分被拐卖儿童， 至

2013 年， 该平台已经助力解救 2700 余名被拐

儿童。 1997 年至今， 全国打拐取得了显著成

效， 也说明了打拐的主要矛盾点不在于刑事立

法苛严程度不够， 而是在刑法之外另有短板或

者缘由， 有待弥补和发力。

治理方案还需考虑刑法之外的因素

如上所述， 拐卖儿童罪是刑法解释最多的

罪名之一， 也是刑罚设置最严厉的罪名之一。

可以说， 打击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 刑法已尽

其所能 。 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李斯特所言 ，

“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 我国近

些年打拐取得的成果， 往往是刑法之外的手段

起着重要作用， 如社会各界加大对儿童权利保

护的宣传， 公安机关提高打拐的技术手段， 司

法机关的司法政策调整等。 笔者认为， 治理拐

卖儿童犯罪至少还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首先， 完善收养制度， 抑制收买需求。

贩卖儿童之所以有市场， 除了一些地方民

众存在落后的传统观念外， 还因为走合法的收

养渠道不仅费时费力， 且困难重重， 造成在需

求上， 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均

衡。 对此， 可考虑建立全国层面的收养人统一

登记系统， 畅通收养人与送养人之间信息交流

渠道。

再者， 简化收养条件与流程是抑制收买需

求的重中之重。 我国目前的收养法总体上还是

体现 “严控” 收养原则。 据报道， 汶川地震造

成了六百多名孤儿， 全国提出收养意愿的有数

万人， 但 2012 年 5 月有媒体回访时， 仅有十

多名孤儿被成功收养。 根据现行收养法规定，

收养人一般只有在自身无子女的情况下才能收

养一名子女， 且被收养者必须是孤儿、 弃婴

（童）、 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 而对于那些自

愿送养、 自愿收养的情形， 很难办理合法收养

手续。 再加上繁琐的收养程序， 合法收养门槛

相当高。 所以， 从长远来看， 有必要考虑改革

收养制度。 一是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开始放

松， 可以不再限制收养人必须无子女的条件；

二是不再限制被收养人为以上三种类型， 对于

自愿送养的， 政府应出于 “儿童最大利益” 前

提下进行充分评估， 致使部分收养合法化， 如

此以抑制自生自卖现象。

其次， 建立新生儿生物信息数据库， 终身

追溯血缘亲属关系。

与今年这位代表提出建议相似的是， 去年

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

大学副校长陈义汉曾建议， 从国家层面建立全

国联网的新生儿血型和 DNA 测序信息数据库

管理平台， 将血型和 DNA 测序信息写上出生

医学证明这个 “人生第一证”， 同时进一步完

善血液和 DNA 测序信息采集规范， 适时出台

相关条例甚至法规。 而建立新生儿生物信息数

据库的好处有两个： 一是对于每个人来讲， 终

身追溯自己的亲属关系， 在公安机关事后追查

中可以据此侦破拐卖儿童案件； 二是收买者生

物信息与被拐儿童不匹配， 公安机关可拒绝为

其登记户口， 并在系统中寻找其生父母核实情

况， 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骗取户籍、 伪造出生医

学证明的现象发生。

总之， 防范拐卖儿童犯罪， 刑法之外的努

力与加强刑法惩治同样重要， 我们应该两条腿

走路， 进行综合治理。 加大刑罚的威慑作用，

不能使法律最终退无可退， 因为当威慑超出一

定范畴， 犯罪分子很可能孤注一掷。 而利用各

种社会综合手段， 减少犯罪发生的机会， 并结

合信息技术科学预防犯罪， 才是治理拐卖儿童

犯罪的优选方案。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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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拐卖儿童犯罪需多管齐下
金泽刚

□ 初步统计， 自 1997 年以来， 有关部门针对拐卖妇女、 儿童的犯罪， 制

定或者颁布的法律、 行政法规、 司法解释、 通知、 批复等共 14 件， 这

类犯罪成为刑法中各种规定、 解释最多的罪名之一。 立法者与司法者都

相当重视， 严厉打击的呼声从未停歇过。

□ 现行刑法中， 起刑点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类犯罪

还没有出现， 就连故意杀人罪起刑点也仅 3 年有期徒刑。 立法者将拐卖

儿童罪的起刑点设置在 5 年， 已经大概率杜绝了拐卖者被判处缓刑的可

能， 这种刑罚梯度的设置在刑法分则各条来看， 已经非常之严厉了。

□ “最好的社会政策即最好的刑事政策”。 我国近些年打拐取得的成果， 往

往是刑法之外的手段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治理拐卖儿童， 更应完善收养

制度， 抑制收买需求； 建立新生儿生物信息数据库， 终身追溯血缘亲属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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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1日11时许， 张

梅煌 （广东阳江人， 身份证号：

441702199410123359） 在本市惠

南镇徐庙村突发疾病， 后被送

至浦东医院救治。 该男子经诊

断为多功能器官衰竭， 后因病

情危重抢救无效， 于当晚宣告

临床死亡。 请家属尽快联系上

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惠园派出

所认尸。

联系电话： 02158003858

联系人： 魏警官

  ?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

惠园派出所

2021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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